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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34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明朝万达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建投 

 

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

 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

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

相关规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

转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

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

型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制定的《募集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

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1、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

2016年 1月 11日，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

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。根据该方案，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为每股 10.00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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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人民币，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1,100万股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

人民币 11,000万元。2016年 1月 26日，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发行方案。公司于 2016年 1月 26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》，

并于 2016年 2月 3日披露了《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》。 

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6年 3月 17日出

具的“瑞华验字[2016]01360016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截至本次股票

发行缴款截止日 2016年 3月 15日止，公司已收到本次定增投资者缴

纳的认购款项金额 7,900.00万元。 

2016年 4月 26日，股转系统出具《关于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【股转系统函[2016]3340】号。截

至 2016年 4月 28日，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前，均未使用募集资金，符

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之“一、原则性

规定”之“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：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

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。”的规定。 

2、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

2016年 6月 23日，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

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

做市商发行股份的股票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。根据该方案，本次发行

的股票价格为每股 8.50 元人民币，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200万股，预

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,700万元。2016年 7月 13日，公司               

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发行方案。公司于 201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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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

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》。 

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出

具的“瑞华验字[2016]01360068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截至本次股票

发行缴款截止日 2016 年 8 月 5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本次定增投资者缴

纳的认购款项金额 1,513.00万元。 

2016年 9月 13日，股转系统出具《关于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[2016]6899 号）。

截至 2016年 10月 17日，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前，均未使用募集资金，

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之“一、原则

性规定”之“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：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

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。”的规定。 

3、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

2016 年 12 月 19 日，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

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股票发行方案> 的议案》。根据该方案，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为每

股 7.50 元人民币，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2700 万股，预计募集资金总

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250 万元。 2017 年 1 月 6 日，公司               

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发行方案。公司于 2017年

1 月 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

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》，并于 2017年 2月 28日披露了《股票发行延

期认购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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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7年 3月 14日出

具的“瑞华验字[2017]01360010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截至本次股票

发行缴款截止日 2017 年 3 月 7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本次定增投资者缴

纳的认购款项金额 7,447.50 万元。 

2017 年 5 月 2 日，股转系统出具《关于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 [2017]2540 号）。

截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，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前，均未使用募集资金，

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之“一、原则

性规定”之“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：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

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。”的规定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，保

护投资者权益，公司已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

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

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规定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

度》，并经 2016年 8月 1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、2016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公司按照制度严格执行，建立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体系，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的规定。 

公司已按照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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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之要求设立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

管协议》，并将第一次募集资金剩余资金、第二次募集资金全部资金

转至相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认购前，募集

资金专户三已建立，公司按照规定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并将第三次募

集资金直接划转相应募集资金专户，截止 2017 年 3 月 7 日第三次募

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7,447.50 万元已全部到位，瑞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对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资金到位情

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“瑞华验字[2017]01360010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。

具体信息如下： 

期次 开户行 账号 转入时间 转入金额 

第一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杭州银行北京

中关村支行 
1101040160000494509 2016.8.30  

募集资金余额 2,500 万

元 

第二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杭州银行北京

中关村支行 
1101040160000494525 2016.8.30  

募集资金全额 1,513 万

元 

第三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南京银行北京

分行 
0510200000000009 2017.3.7 

募集资金全额 7,447.50

万元 

 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1、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，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

公司流动资金，扩大公司业务规模，进而更好地支持公司产品研发和

市场拓展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。 

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,详

情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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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总额 79,000,000.00 元 
本年度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0.00 元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

金总额 
-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79,000,000.00 元 

实际投入项目 
截至报告披露日累

计投入金额 
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化 

研发及日常营运流

动资金支出 
54,613,380.59 元 是 否 

结合业务拓展的投

资并购支出 
14,300,000.00 元 是 否 

偿还银行贷款 10,086,619.41 元 是 否 

合计 79,000,000.00 元 - - 

2、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，该次股票发行是为了公司实现持续、

稳定、健康发展并满足做市转让需要，为做市商提供做市库存股票，

提升公司股票流动性和估值水平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扩大公司业务

规模，进一步加强公安、金融等重点行业市场拓展、加强重点行业大

数据安全产品的开发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。 

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,详

情如下： 

募集资金总额 15,130,000.00 元 
本年度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0.00 元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

金总额 
-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15,130,000.00 元 

实际投入项目 
截至报告披露日累

计投入金额 
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否

发生重大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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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、金融等重点行

业市场拓展的支出 
12,732,862.72 元- 是 否 

重点行业大数据安

全产品开发的支出 
2,397,137.28 元- 是 否 

合计 15,130,000.00 元 - - 

 

3、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，本次股票发行是为了保持公司业务

规模持续增长，加大市场开拓力度，优化公司财务结构、提高公司盈

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扩大

公司业务规模；加强安全大数据分析平台系统开发，提高公司整体经

营能力和竞争力。 

截至 2018年 8月 10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

下： 

募集资金总额 74,475,000.00 元 
本年度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21,348,300.57 元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

金总额 
-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 
73,747,551.67 元 

实际投入项目 
截至报告披露日累

计投入金额 
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化 

日常运营流动资金

支出 
59,277,704.56 元- 是 否 

安全大数据分析平

台系统开发的支出 
14,469,847.11 元- 是 否 

合计 73,747,551.67 元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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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2017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

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

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，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和

确保资金安全的提前下，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流动性

高、安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。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 日投资短期理

财产品金额为 50,000,000.00元。2017年 11月 1日，该笔理财产品

已到期，连同收益 325,486.11元共同返还原募集资金账户。2017年

11 月 15 日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金额 30,000,000.00 元。2017 年 12

月 20 日，该笔理财产品已到期，连同收益 65,458.33 元共同返还原

募集资金账户。 

4、截至 2018年 8月 10日，三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： 

期次 开户行 账号 时间 账户余额 备注 

第一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杭州银行

北京中关

村支行 

1101040160000494509 2018.8.10  0 元 

累计利息收入

13,014.62 元 

第二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杭州银行

北京中关

村支行 

1101040160000494525 2018.8.10   0 元 

累计利息收入

28,092.15 元 

第三次募集

资金专户 

南京银行

北京分行 
0510200000000009 2018.8.10 

1,514,454.75

元 

累计利息收入

396,061.98 元 

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自股票发行以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40 

 

9/9 

金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，不存在募集资金使

用及管理的违规行为，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的

情况，亦不存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 

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细则（试

行）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—定向发行（一）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

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二）—连续发行》和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

题解答（三）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

公司融资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存放

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8月 10日 


